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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控烟立法及执法情况简述 

姚蓉宾 

广州市控制吸烟协会 

 

广州市控烟立法自 2009 年起至今已有 3 年，3 年中，我们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目睹了广州

市首个控烟法规的出台，也目睹了广州市工作人员为落实这一法规所做的努力。 

立法及执法情况 

一、群策群力、积极推动控烟立法 

协会成立于 1995 年，作为政府控烟工作的参谋助手，一直长期开展控烟宣传，积极倡导推进

广州控烟法制建设等工作。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政府提出议案送市人大常委会审

定；二是由具备法定数量的地方人大代表，在地方人大会议举行期间提出立法议案。第一条途径需

要较长时间，我们采用后者启动广州市控烟立法工作。2009 年 2 月，协会高级顾问、原广州市人

大副主任苏晋中女士联络了十三位知名度较高的代表，提出了控烟立法议案，并进行积极倡导。市

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并进行广泛征求意见，作出论证、分析后决定将出台《控烟条例》正式纳入市

立法计划。 

立法前期：协会组织市人大、市政府等立法相关部门赴香港考察控烟立法情况，然后举办“广

州市促进公共场所控烟立法高层论坛”等系列活动；并结合“创健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世界无烟日”等活动有针对性的进行履约、立法、控烟的宣传，统一思想，加深政府部

门对《公约》的理解和支持。为了解市民对控烟立法的支持情况，协会还组织开展了全市常住居民

对控烟立法支持度的基线调查（约 5000 人）。调查结果显示，89%的调查对象赞成广州市出台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为控烟立法提供了科学的民意数据支持。 

立法中期：协会举办了“广州地区专家《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座谈会”、“《广州

市控制吸烟条例（草案）》修改研讨会”、宣传《公约》及 100%无烟法规等活动；并通过媒体向社

会公开征询《草案》修改意见，及时将征询意见、讨论结果汇总整理成文，提交市立法机构参考。

协会积极参与市立法机构组织的《草案》修改工作，对《草案》逐条进行讨论和研究并反复学习《公

约》，明确了广州市控烟立法方向（制定一部 大限度保护全体市民免受“二手烟雾”危害的控烟

法规）。 

立法后期：协会紧扣立法目标，努力推进《草案》修改和完善。针对“二审”将“办公室”等

场所删除出禁烟范围的情况，协会积极同市人大和市政府高层沟通，并组织立法部门赴北京考察，

通过同北京市爱卫会、中国控烟协会、卫生部深入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同时通过举办 “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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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控烟专题”研讨会、开展宣传《公约》及 100%室内无烟的媒体宣传报道、专家提案及提交建

议等， 终扭转局面将办公室列为禁烟场所，我市控烟立法获得了重大突破。 

在我们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社会影响较大的是《羊城论坛》。《羊城论坛》是由广大市民参与的，

并可自由发表意见的电视专题节目。在控烟专题论坛上，我们邀请了在广州市政府有很大影响力的

原市长黎子流等领导、医学专家及法律专家发表了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并且在电视台做了多次播

放，影响较大。我们同时向立法机构决策人士提交了相关资料和建议，并取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法规特点：我们认为，《控烟条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先进性。是指从内容上看，《控烟条例》将办公场所纳入了立法内容，当时在国内控烟

立法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在国内大城市中，北京、上海、杭州、银川等市都就控烟作了地方性立

法，但都未将办公室等室内工作场所纳入控烟范围，我市是第一个。当时广州市的《控烟条例》是

接近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国家卫生部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中提出的“公共场所禁烟要求”的规定。 

（二）过渡性。《控烟条例》参考了香港、新加坡等控烟先进城市的做法，在实施期限上予以

宽限，让市民、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控烟执法部门都有一个缓冲和熟悉的时间，便于《条例》的实

际施行。 

（三）可操作性。《控烟条例》初步建立了“市爱卫办统筹，15 个控烟执法部门具体执法”的

多部门联合执法，便于形成合力。 

 二、配合政府、积极参与控烟执法 

《控烟条例》出台后，我市初步建立控烟执法工作体系和群众投诉处理体系，形成了“政府领

导、爱卫会统筹协调、部门分工负责、公共场所经营管理人员协同”的控烟工作格局。协会通过项

目工作参与制定了《广州市控制吸烟工作指引》，引导落实公共场所控烟设施和规范管理要求。 

同时协会积极参与组织控烟培训工作。一是进行市级层面的指导培训。协会联合市爱卫办邀请

市人大机关领导和国际控烟专家授课，对市爱卫会成员单位、各区（县级市）爱卫办、涉亚单位

300 多名控烟负责人进行专项培训。二是联合相关控烟部门对管辖场所进行专门培训。协会联合市

卫生局举办的“全市创建无烟医疗机构培训班”，对全市 300 多名医疗机构干部进行培训，并发出

机关创建无烟单位的号召；联合市旅游局召集 200 多名涉亚接待酒店控烟负责人作了专门培训，加

强迎亚运控烟保障工作；联合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全市 50 家大型餐饮企业的 100 多名负责人进行

“实施控烟条例培训”。通过开展条例促进及培训的工作，配合推动了我市控烟条例的执行 

此外，协会还按照爱卫会统一部署，积极参与各项控烟检查，督促各公共场所落实控烟措施。

通过参加市爱卫办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的控烟联合执法行动，协会从非政府组织角度出发，大力宣传

倡导控烟法规，呼吁市民及控烟场所严格遵守控烟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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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助宣传、取得显著效果 

控烟是一项涉及全体市民健康权益的公益工作，争取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参与，是《控烟条例》

得以贯彻落实的坚实基础。协会通过开展项目工作，建立了“无烟广州”网站，制作发放和提交了

控烟知识读本，控烟条例修改建议，控烟执法相关文件，控烟执法指南等（共计约 2 万多份）。同

时，协会和世界肺健基金会合作，在立法初期开展了“送烟就是送危害”公益视频广告项目，和在

立法成功后，开展了“二手烟无形杀手”公益视频广告项目（宣传推广控烟条例）。和美国无烟草

青少年合作，在控烟立法中期、后期通过广州各主流媒体进行了控烟立法的系列报导，，在我市引

起极大反响。同时，在大洋网开展 “控烟立法征求意见”网民互动活动，积极参加市人大主办的

《羊城论坛》、广州日报主办的“民意圆桌会，控烟大家谈” 等活动呼吁市民遵守控烟法规，倡导

完善控烟法规。这些宣传活动的开展为推动控烟条例出台所需的大众宣传工作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四、协助调研，开展全市综合评估 

 2011 年，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对《控烟条例》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结果显示，条例实施

一年多以来取得了较好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控烟条例》至今在国内控烟立法中处于领先地位 

广州市是第一个将办公室等室内工作场所纳入控烟范围的。广州市的《控烟条例》 接近世界

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提出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

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及国家卫生部今年颁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作出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 

（二）初步建立控烟管理和执法的工作体系 

《控烟条例》赋予管理、执法职责的 15 个部门，均有负责控烟的分管领导、处（室）领导和

联络员，形成了全市控烟的工作网络；建立了广州市控制吸烟检查考评专家库；制定了相关行政管

理和执法文件，统一了投诉 24 小时热线电话；建立了控烟执法督导月报制度。目前初步形成“市

爱卫会统筹协调、15 个部门分工负责、经营者和管理者协同管理”的控烟管理工作体系。 

（三）控烟宣传教育扎实有效，社会知法面和市民控烟意识逐步提高 

《控烟条例》颁布一年以来，市政府筹划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共印发控烟标志 264.5

万份，海报 7.46 万份，张贴工地围墙广告 327 幅 7126 平方米，向社会组织、各位市民印发了《控

制吸烟倡议书》，在健康知识咨询热线 96813 增加戒烟宣传咨询内容，在大洋网举办了“我为广州

控烟献计策”网民互动活动，在“世界无烟日”举办了全市性的控烟宣传咨询。 

（四）违法吸烟现象逐步减少，无烟单位逐步增多 

从暗访的结果看，控烟综合评价为“好”的场所占 60%，其中医院、学校、公交、地铁等控烟

落实 好。公共场所禁烟区域吸烟现象明显减少，根据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开展的《广州市公

共场所禁烟立法评估调查报告》显示，我市“吸烟者在各种场所吸烟情况”呈现指数全面下降的良



 ‐ 20 ‐ 

好态势。创建无烟单位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创建质量不断提高，到 2011 年底，全市命

名“广州市无烟单位”累计 2077 个。 

存在的问题 

相比控烟工作的成绩，我市控烟工作依然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执法力量不足，包括执法人员、资金不足，现场取证困难等影响控烟执法深入。 

二是重点场所如餐饮行业、宾馆酒店、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的控烟意识不足，场所工作人员

控烟技能欠缺。 

三是控烟宣传不足。 

下一步打算 

针对上述不足，协会接下来拟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呼吁政府部门加强领导力量。 

二是主管部门合作，继续开展重点场所的控烟培训，将控烟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三是加快配合条例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为控烟执法提供法律支持。 

四是继续加强无烟单位创建工作。 

希望籍此形成更好的控烟合力，共同促进我市控烟工作发展。 

 

 

 

 

 

 

 

 

 

 

 

 

 

 

 

 

 


